

〔2020〕1号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二○二○年一月九日

时  间：2020年1月9日
地  点：下沙校区逸夫楼537室
主持人：沈东升
参会人：沈东升、应笑妮、刘惠君、丛燕青、楼菊青、陆豪、韩竞一、王连卿、冯一秦
缺勤人员：方治国（请假）
记录人：王连卿
会议纪要如下：
一、讨论第四轮聘期专任教师考核办法事宜。根据环境学院分工会提供的并经学院党委批准的关于2020年1月2日学院全体教职工大会投票表决结果，《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办法》文件表决通过。会议同意将《教代会情况报告表》和《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办法》文件上报校工会和人事处备案并发布文件。

二、讨论2019年度学院教职工年度个人考核事宜。会议同意学院专任教师考核工作小组的讨论结果和非专任教师考核工作小组的考评结果，确定2019年度考核优秀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国琴、王挺、龙於洋、江博琼、汪美贞、宋英琦、张轶、陈婷、都韶婷、韩竞一、楼菊青。
其余人员的考核结果详见学院专任教师考核工作小组会议纪要和学院非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工作小组会议纪要。其余人员考核结果邮件单独通知。
三、对1月3日学院教学委员会的议题进行了确认。会议同意经学院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有关学院2018-2019学年教师教学业绩考核结果，考核结果上报校教务处。
四、讨论通过了学院2020年教学部门业务经费预算方案，上报学校审批。
五、讨论2018年度绩效考核奖35%部分（人均12495元）的分配方案
1、管理人员与专任教师的绩效考核奖分开计算。

2、管理人员分配方案：12495元全部为浮动金额计算个人绩效考核奖，按照2018年度学院非专任教师聘期年度考核结果计算，考核为A的计为1.2分，考核为B的计为1.1分，考核为C的计为1分。院办主任、学办主任、教学办主任和实验中心主任的岗位系数为1.1，其他岗位的岗位系数为1。（管理人员个人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管理人员考核结果标准分总分值*管理人员个人考核结果标准分分值*岗位系数）

3、专任教师分配方案：7000元/人为固定金额、2150元/人为教学业绩浮动金额、3345元/人为科研业绩浮动金额（以学校实际拨款额度和计算的实际结果为准）。（专任教师可发放教学和科研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为可发放绩效考核奖人数*5495）

（1）教学业绩按照2017-2018学年教学业绩考核结果计算，A计为1分，B计为0.9分，C计为0.85分，免考核和新进教师考核结果按B计算。（专任教师教学业绩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教学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专任教师教学业绩标准分总分值*专任教师个人教学业绩标准分分值）。

（2）科研业绩按照2018年度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计算。（专任教师科研业绩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科研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专任教师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总分值*专任教师个人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

（3）因学校不下拨考核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教师的年终绩效考核奖励费用，因此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教师不发放2018年度绩效考核奖。
六、讨论2019年度绩效考核奖65%部分（23205元）的分配方案

1、管理人员与专任教师的绩效考核奖分开计算。

2、管理人员分配方案：23205元全部为浮动金额计算个人绩效考核奖，按照2019年度学院非专任教师聘期年度考核结果计算，考核为A的计为1.2分，考核为B的计为1.1分，考核为C的计为1分。院办主任、学办主任、教学办主任和实验中心主任的岗位系数为1.1，其他岗位的岗位系数为1。（管理人员个人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管理人员考核结果标准分总分值*管理人员个人考核结果标准分分值*岗位系数）

3、专任教师分配方案：13000元/人为固定金额、4000元/人为教学业绩浮动金额、6205元/人为科研业绩浮动金额（以学校实际拨款额度和计算的实际结果为准）。（专任教师可发放教学和科研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为可发放绩效考核奖人数*10205-专任教师优秀人数*2000-系正副主任人数*5000）

（1）考核为优秀的专任教师奖励2000元/人，系正副主任补贴5000元/人。

（2）教学业绩按照2018-2019学年教学业绩考核结果计算，A计为1分，B计为0.9分，C计为0.85分，免考核和新进教师考核结果按B计算。（专任教师教学业绩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教学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专任教师教学业绩标准分总分值*专任教师个人教学业绩标准分分值）。

（3）科研业绩按照2019年度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计算。（专任教师科研业绩可发放浮动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可发放科研业绩浮动绩效考核奖总额/全体专任教师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总分值*专任教师个人高层次教学科研考核分）。

（4）因学校不下拨考核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教师的年终绩效考核奖励费用，因此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教师不发放2019年度绩效考核奖。
报：金一斌书记
发：环境学院全体老师（电子邮箱）
内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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